
附件一：服务范围要求及标准

说明：

1. 为落实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本竞争性磋商采购文件所称中小企业必须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

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

2. “实质性要求”是指采购需求中带“▲”的条款或者不能负偏离的条款或者已经指

明不满足按响应文件按无效处理的条款。本项目服务要求为实质性要求，不允许负偏离。

3.供应商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如实响应磋商文件，否则将按无效响应处理（定制采购不

适用本条款）。对于重要技术条款或技术参数应当在响应文件中提供技术支持资料，技术支

持资料以磋商文件中规定的形式为准，否则将视为无效技术支持资料。

4.供应商必须自行为其竞标产品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者专利成果的行为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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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项目位于贺州市八步区开山镇分水村 1、2 林班内，现有树木（杉

木、马尾松、其他软阔成熟林等）。该伐区为林龄 16 年的杉木，

26 年的马尾松。林分造林时间为 2008、1998 年，树种为杉木、

杉木，起源为人工种植，郁闭度 0.6、0.4，平均胸径 10. 9-12. 9

厘米，平均树高 8. 8-13. 4 米。其他树种为:其它软阔。杉木蓄

积量 3127 立方米，规格材 1953 立方米，小材 199 立方米。马尾

松蓄积量 445 立方米，规格材 183 立方米，小材 89 立方米。其它

软阔蓄积量 701 立方米，规格材 495 立方米，小材 39 立方米。采

伐面积共 43.38 公顷。

二、具体要求：详见附件一。

▲一、商务条款

合同履行期限及合同

履行地点

合同履行期限：自与采购人签订合同之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前完成采伐。

合同履行地点：贺州市八步区开山镇分水村1、2林班内

合同签订时间 合同签订期：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5 日。

付款条件
成交供应商设备及人员进场后，采购人支付合同金额的50%给成交供应商，

剩余的合同金额50%在项目完工后由采购人支付至成交供应商。

▲二、其他要求

供应商可根据自身情况编制项目服务方案（内容自拟，内容可包括但不限于服务承诺、实施方案）

及提供相关商务分证明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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